
 
仙居县“区域环评＋环境标准”改革区域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承诺书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名称：年产 50 万套液压件生产线技改项目 

承诺方：浙江俊宇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

一、项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项目单位：浙江俊宇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：应巧斌 

（三）拟建地址：仙居县福应街道永安工业集聚区丰溪

中路 18-1 号 

（四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浙江俊宇液压机械有限公司

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，企业原地址位于仙居县福应街道永安

工业集聚区春晖中路 11 号，后变更为仙居县福应街道永安

工业集聚区丰溪中路 18-1 号。企业主要从事铸铁件的生产销

售，企业拟投资 2250 万元，在仙居县福应街道永安工业集

聚区丰溪中路 18-1 号（工业用地，属于仙居县经济开发区，

详见附件 3）实施年产 50 万套液压件生产线技改项目。公司

采用先进的工艺和技术，购置数控机床、中频感应炉、25 吨

覆膜砂造型线、铸造射芯机、抛丸机、打磨机、切割机等设

备，形成年产 50 万套液压件的生产能力，实现销售收入 8000

万元，利税 800 万元。本项目已经在仙居县经信局备案，批

准文号：2018-331024-34-03-093316-000，项目名称：年产 50

万套液压件生产线技改项目。 



（五）总投资及环保投资 

项目总投资 225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506 万元。 

二、承诺项目建设和生产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： 

(1)项目建设符合相关行业环境准入要求和环境准入指

导意见等。属于环评审批负面清单外符合项目准入环境标准

的环评等级降为环境影响登记表的项目。 

(2)项目选址符合环境功能区规划、区域规划环评明确的

生态空间清单及环境准入条件清单管控要求。 

(3)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

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。法律法规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相关

执行标准出台或修改，按新标准执行。 

(4)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区域规划环评

明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限值清单要求，造成的环境影响

符合大气、水、声等环境质量标准。 

(5)在项目投产前取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和削减

平衡意见，未取得或落实总量削减平衡意见不投入生产。(不

增加重点污染物排放量的项目除外) 

(6)在项目投产前将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报当地环保

部门备案。(无需编制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除外) 

(7)在项目投产前落实危废处置、废水纳管等协议，未落

实协议不投入生产。(无危废处置、废水纳管要求的除外) 

(8)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

同时投产使用。 

(9)在实际发生排污行为前，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。未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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